
吳
國
兒
主
保
護
法
視
覺
m爪
務
概
況

何
素
秋

l

加
州
聖
荷
西
大
學
進
修
、
心
待

、

舉
辦
緣
起

那
是

一
間
在
馬
路
旁
的
矮
窄
老
當
平
房
，
室
內
光
線
黑
暗
，
表
物
、
用
品
雜
陳
零
亂

，
卻
容
納
一
家
四
日
老
小
。
三
個
稚
齡
的
兒
童
喊
一
名
年
已
花
甲
的
老
人

「爺
爺
」
'
這

樣
的
老
小
，
叫
「
爺
爺
」
聽
起
來
自
然
不
過
了
，
但
是
誰
會
想
到

「爺
爺
」
不
是
真
「
爺

爺
」
'
吽
「
爸
爸
」
才
是
千
真
萬
確
。
原
來
父
親
是
退
伍
軍
人
，
而
母
親
是
父
親
的
養
女

，
十
五
歲
那
年
，
由
於
父
親
的
施
暴
，
迫
使
她
成
為
第
一
個
孩
子
的
小
母
親
，
而
當
時
自

己
都
還
是
個
孩
子
，
這
是
何
等
的
悲
劇
!
然
而
這
樣
一
個
亂
倫
的
個
案
，
居
然
在
事
隔
多

年
二
二
個
無
辜
的
孩
子
相
繼
出
生
後
，
由
於
母
親
被
誘
離
家
及
財
務
科
紛
，
才
被
報
端
批

露
。

本
會
(
中
華
見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)
家
扶
中
心
獲
知
此
消
息
後
，
雖
然
十
萬
火
急
趕
去

處
理
，
先
後
提
供
認
養
、
寄
養
、
家
務
員
溫
姆
媽
等
服
惑
，
卻
因
為
父
親
不
合
作
，
蠻
棋

不
講
理
，
更
無
視
肝
、
輿
論
的
壓
力
，
因
而
在
私
立
機
構
無
制
約
作
用
的
情
況
下
，
徒
勞
而

退
。

從
上
述
個
案
，
我
們
可
想
到
幾
個
問
題.• 

ω
兒
童
的
母
親
如
何
渡
過
她
的
童
年
?
童
年
的
經
驗
又
如
何
影
響
她
的
人
生
觀
?

ω
見
童
們
面
對
街
頭
巷
尾
熟
識
鄰
人
的
指
指
點
點
，
如
何
有
健
康
的
成
長
璟
境
。

.將

來
何
以
立
足
?

ω
何
以
沒
有
見
義
勇
為
的
民
眾
在
問
題
初
發
生
時
，
扭
身
而
出
，
便
問
題
師
時
有
效

地
被
通
止
?

ω
私
立
見
童
福
利
機
樺
雖
有
適
當
的
服
務
措
施
去
協
助
兒
童
及
其
家
庭
，
但
卻
有
缺

乏
制
約
作
用
，

無
功
而
返
的
無
奈
。

操
討
以
上
問
題
，

我
們
的
結
論
是•. 

ω
兒
童
保
護
問
題
影
響
兒
童
及
社
會
之
深
遠
顯
見
。

盼
兒
童
保
護
制
度
、

服
務
網
絡
有
待
建
立
，

需
喚
起
社
區
意
識
，
共
同
正
視
及
保
護

兒
童
。ω

見
童
福
利
法
如
何
落
實
?
或
訂
立
兒
童
保
護
專
怯
的
重
要
性
。

為
了
倡
導
兒
童
保
護
運
動
，
我
們
從
七
十
六
年
七
月
到
十
二
月
的
半
年
中
，
由
本
會

各
地
家
扶
中
心
從
報
章
雜
誌
收
集
見
童
虐
待
個
集
共
六
八
二
件
，
更
顯
示
見
童
保
護
的
重

要
性
。
接
著
七
十
七
年
五
月
十
日
與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合
辦
「
兒
童
保
護
研
討

會
」
'
並
就
會
中
專
家
學
者
所
提
之
論
文
，
編
輯
出
版
「兒
童
保
誼
要
論
」

一
書
，
同
時

計
畫
出
版
「
兒
童
保
護
手
冊
」
'
廣
為
宣
傳
，
另
外
在
本
會
各
地
家
扶
中
心
陸
續
成
立
兒

童
保
護
專
線
，
以
便
協
助
受
虐
兒
童
及
其
家
庭
。

過
去
國
內
以
兒
童
保
護
為
訓
稅
或
研
究
主
題
的
，
幾
盡
於
無
，
諸
如
處
置
方
法
、
技 -1 30 一



耳
、
流
程
、
如
何
統
盤
有
關
之
社
會
賢一輝
、
建
立
兒
童
保
龍
制
度

•••
••• 

等
都
有
待
學
習
、

訓
練
及
經
驗
的
分
享
。
本
會
一
向
重
視
員
工
的
訓
轍
，
並
將
訓
線
的
心
得
針
對
兒
童
的
需

要
，
開
創
新
的
服
務
領
域
或
方
案
，
如
寄
養
服
務
、
課
後
寄
託
、
家
務
員
溫
媽
媽
愛
家
服

務
、
鄰
里
托
克
方
案
等
，
都
是
引
進
國
外
的
專
業
精
萃
，
經
研
判
國
內
需
要
，
融
合
民
情
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。
因
此
為
有
放
推
廣
兒
童
保
護
服
務
，
本
會
透
過
前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
研
究
所
李
欽
湧
昕
畏
的
協
助
，
與
美
國
加
州
州
立
聖
荷
西
大
學
合
辦
「
見
童
保
護
」
訓
艙

，
經
董
事
會
同
意
，
遴
選
十
二
位
單
位
主
管
審
加
，
加
上
九
位
有
興
趣
的
相
關
機
構
人
員

報
名
，
組
圈
套
加
為
期
一
個
月
的
訓
練
課
程
及
機
構
套
觀
。

二
、
訓
練
內
容

訓
練
的
時
間
從
七
十
七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起
至
七
月
二
十
六
日
止
。
訓
練
內
容
的
安

排
分
為
兩
部
份
•• 

ω
課
堂
部
份
•• 

(
註
一
)

L

加
州
見
童
保
證
立
法
及
服
務
措
施
概
況
。

Z

兒
童
虐
待
指
標
及
危
機
預
測
。

旦
與
施
虐
者
及
被
虐
待
兒
童
會
談
之
技
巧
。

也
見
童
虐
待
個
案
之
分
析
與
評
估
。

5
.個
集
計
畫
。

的
機
構
參
觀•• 

L

加
德
那
保
健
中
心

(
C
R門
戶
口
可
因
而
且
岳
白
g
H

叩
門
)•• 

係
私
立
機
構
，
為
社
區

居
民
提
供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，
特
別
針
對
貧
困
、
孤
苦
老
人
、
婦
女
、
嬰
劫
見
提
供
服
蕩
。

Z

皮
爾
威
爾
遜
中
途
之
家
窗
戶
口
三
口
g
p

目
。
5

司
)•• 

為
逃
家
、
流
浪
街
頭
的

青
少
年
提
供
暫
時
安
置
及
家
庭
諮
商
服
務
。

a

敏
匡
服
路
中
心
(
但
E
R
r
-
心
已
古
悅
。
口
。
口
的
叫
)

•. 

私
立
機
構
，
早
年
專
為
來

自
中
國
大
陸
的
女
子
服
務
，
已
有
一
百
年
的
歷
史
。
分
院
內
、
院
外
服
務
，
除
安
置
被
虐

持
、
心
理
行
為
、
智
能
發
展
有
問
題
的
兒
童
外
，
也
到
學
校
、
社
區
、
兒
童
家
庭
輔
導
見

童
及
提
供
家
庭
重
整
服
務
。

A
h亞
醋
、
洛
克
諮
詢
中
心
(
k
p
戶
口
自
肉
，
。
井
口
。
Z
H
M
M已
古
肉
已
g

門
叩
門
)
.. 

私
立
機
構

，
以
家
庭
教
育
為
主
要
服
務
項
目
，
提
供
個
別
諮
商
及
學
辦
系
列
家
庭
溝
通
、
親
職
教
育

研
習
會
，
及
為
社
工
員
舉
辦
專
業
訓
練
及
各
項
研
討
會
。

5
.聖
塔
克
拉
那
縣
立
兒
童
庇
護
所

3
g
z

。
F
Z

。
。
口
旦
河
。EE
『
3
.
的
切
計
已
t

H
叩
門
).• 

提
供
緊
急
、
短
期
安
置
兒
童
服
務
，
直
到
為
兒
童
做
適
當
的
轉
介
或
處
置
時
，

兒
童
才
離
開
鹿
謹
所
。
該
機
構
附
設
學
校
，
將
不
同
年
齡
層
兒
童
分
組
授
課
。

6
.美
亞
社
區
協
進
會
(
〉
∞
古
口
〉g
m
Z
S
S
F

門
口
。
白
自
己
旦
司H口
〈
。

-
z
g
t

s
c
.
-

專
為
亞
洲
新
移
民
及
印
支
難
民
提
供
諮
詢
輔
導
及
解
決
各
項
疑
難
雜
症
服
贅
，

以
協
助
他
們
適
應
美
國
社
會
。

訓
線
方
式
非
常
生
動
，
教
授
運
用
許
多
角
色
扮
演
，
從
實
際
的
操
作
、
演
融
中
不
斷

地
獲
得
體
驗
及
修
正
，
獲
益
匪
淺
。
參
觀
機
構
則
可
和
國
內
做
比
較
，
取
其
值
得
借
鏡
及

警
惕
之
處
。
以
下
就
針
對
調
堂
上
的
學
習
及
實
地
的
見
間
，
運
序
提
供
個
人
的
觀
感
及
意

見
與
讀
者
分
享
。三

、
兒
童
保
護
問
題

-131 一

根
據
聖
塔
克
拉
那
縣
府
「
社
會
福
利
部
」

S
S
Z
Q
m
E

白
。
口
口
句
口
叮
叮
但

Z
i

E
g

阱
。
同
切
。
旦
旦
∞
自
己
自
己
的
「
告
發
處
置
中
心
」
(
閃
而
同
月2-
m
H
H已
閃
閃
℃Rt

江
口
凹
凸g
丹
叩
門
)
最
近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美
國
每
年
有
一
百
萬
個
見
章
被
虐
待
、
疏
忽
，
其

中
二
千
個
兒
童
因
被
虐
待
而
死
亡
。
攘
授
課
的
教
授
巳
『
﹒
間
已
岳
吋
H
H。B
M
U
S
P表
示
，

根
接
最
近
的
社
會
統
計
指
標
資
料
，
以
加
州
為
例
，
平
均
每
天
產
生
:
一
一
、
七
五
三
個
未

婚
媽
媽
，
一
、
O
九
九
件
墮
胎
個
案
，
五
個
青
少
年
自
殺
，
九
八
八
個
告
發
兒
童
虐
待
個

案
，
一
、
二
八
七
個
青
少
年
媽
媽
，
九
個
見
童
死
於
槍
口
之
下
，
二
、
二
六
九
個
揖
兒
出

生
在
單
親
家
庭
。

有
關
告
發
兒
童
虐
待
的
案
例
，
以
加
州
五
年
來
的
統
計
，
有
六
O
%
無
法
確
定
其
真

實
性
，
四

O
%
則
可
確
定
有
虐
待
事
實
。
根
攘
我
們
的
訓
線
教
授
之
一
宮
門
﹒
c
g
門
開
。

口
。
口
σ
也
是
亞
蘭
洛
克
諮
詢
中
心
的
創
辦
人
，
表
示
有
八

O
%
的
虐
待
個
案
，
肇
因
於
父

母
的
藥
物
濫
用
及
甜
酒
(
已
門
口
眨
巴g
v
已
)
，
這
也
是
美
國
有
關
當
局
最
感
棘
手
的
社

會
問
題
。

領
養
、
寄
養
服
務
在
兒
童
保
護
領
域
中
扮
演
極
重
要
的
安
置
角
色
，
到
一
九
八
八
年



八
月
為
止
，
全
美
約
有
四
十
五
萬
名
兒
童
會
因
被
虐
待
或
疏
忽
而
被
安
置
在
寄
養
家
庭
中

(
註
二
)
。
從
上
述
資
料
來
看
，
美
國
社
會
雖
被
認
為
「
兒
童
的
天
堂
」
'
兒
童
保
護
問

題
仍
需
繼
續
努
力
與
關
注
。

四
、
兒
童
保
護
立
法
及
服
務
措
施

美
國
憲
法
現
定
見
童
需
滿
足
四
種
需
要

•• 

ω
在
食
與
庇
護
所
有
。
。
已
、
白Z
F

古
的
、
∞
計
已
持
叩
門
)

倒
保
護
(
℃
門
。
片
而
且
戶
。
口
)
。

ω
健
康
醫
療
的
照
顧
(
因
g
r
v

白
白
而
)

ω
教
育
(
叩
門
古g
泣
。
口
)
。

因
此
，
聯
邦
政
府
利
用
立
法
規
定
各
州
政
府
必
須
根
接
上
述
四
點
來
設
定
兒
童
福
利

機
構
或
服
務
方
案
，
雖
然
各
州
政
府
的
立
法
略
有
不
同
，
但
是
基
本
的
立
法
精
神
必
讀
相

同
。

全
美
五
十
州
規
定
一
定
要
有
告
發
法
律
(
『
叮
叮
。
門
門
戶
口

m
F
三
)
，
加
州
的
第
一
個
告

發
注
律
訂
立
於
一
九
六
三
年
，
到
一
九
六
六
年
全
美
各
州
皆
訂
有
該
項
法
律
(
註
三
)
。

早
期
只
想
定
外
科
醫
護
人
員
一
且
發
現
兒
童
被
身
體
虐
待
時
，
必
讀
告
脅
，
而
後
由
於
對

兒
童
虐
待
的
重
新
定
義
，
有
關
專
家
要
求
不
論
已
確
定
或
類
似
虐
待
的
個
案
，
民
意
也
都

可
阿
以
告
發
。
法
定
負
有
告
發
責
任
的
有•• 

ω
學
校
及
兒
童
服
務
有
關
人
員
S
E
E

白
白
。
白
E
Z

門
口8
).. 
合
學
校
老
師
、

行
政
人
員
、
公
私
立
寄
托
機
構
之
服
務
人
員
、
社
工
員
、
寄
養
父
母
...... 

等
。

ω
醫
讀
人
員
(
同
g
-
F

可
E

丘
吉
。
自
『
)•• 

含
有
證
照
之
醫
師
、
護
士
及
有
關
之

醫
護
人
員
。

ω
見
童
保
護
機
構

S
E
E
H
v
g
g
n泣
。
口
〉
m
m
p
a
簡
稱
已
H
M
K
F
)

.. 
師
指
警
政

單
位
或
縣
立
社
會
福
利
部
門
。

ω
影
片
及
相
片
印
刷
業
者
(
口
。B
B

叩
門
口
向
且
已-
B
M戶
口
已M
U
E
S
m
E
M

】
E
n
M
M
立
已

有
。
口
而
扭
曲
。
『
)

•• 

若
發
現
十
四
歲
以
下
見
童
從
事
色
惰
的
影
片
或
刊
物
拍
攝
時
，
必
讀
告

發
。

在
加
州
，
應
告
發
而
未
告
發
者
，
將
被
判
六
個
月
以
肉
或
處
一
千
美
元
以
下
罰
款
，

。

或
同
時
判
刑
及
罰
緩
(
註
四
)
。
台
發
必
讀
有
阿
以
下
步
驅.• 

ω
先
有
合
理
的
懷
疑
(
門
g
g

口
丘
吉
∞
立
丘
。
口
)
。

ω
立
即
向
見
童
保
護
機
構
S
H
M〉
)
告
發
，
白
H
M〉
提
供
每
過
七
天
、
每
天
二
十
四

小
時
的
服
務
。

除
案
情
較
輕
微
的
疏
忽
個
案
外
，
受
理
之
機
構
必
讀
填
寫
一
式
四
份
之
個
案
資
料
，

機
構
保
存
乙
份
，
其
餘
三
份
各
寄
交
響
政
、
觀
蠶
室
、
州
政
府
審
查
部
門

2
名
R
H
B
』

呂
阱
。
肉
"
已
古
已
習
B
S
C

輸
入
電
腦
，
所
以
自
後
若
再
發
生
虐
持
，
可
馬
上
從
電
腦
，
誦

出
資
料
。
緊
急
的
個
案
必
賓
在
兩
小
時
內
處
理
，
非
緊
急
的
個
案
則
在
十
天
內
處
理
。
社

工
員
隨
身
佩
帶
對
講
機
，
必
要
時
由
警
察
局
陪
同
前
往
調
查
，
一
方
面
可
保
護
社
工
具
及

兒
童
之
安
全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必
要
時
可
帶
離
兒
童
。

施
虐
者
若
拒
絕
社
工
員
的
介
入
，
則
可
藉
法
庭
判
決
的
力
量
迫
使
他
們
與
社
工
員
配

合
並
履
行
輔
導
計
畫
。
通
常
的
程
序
是
三
個
「
六
個
月
」
'
頭
六
個
月
由
施
虐
者
與
社
工

員
訂
立
契
約
，
施
虐
者
必
頭
接
受
社
工
員
所
擬
定
的
各
項
輔
導
計
畫
，
如
諮
商
、
父
母
親

職
研
習
會...... 

等
。
六
個
月
結
束
後
，
社
工
員
必
讀
完
成
乙
份
評
估
報
告
，
供
法
官
判
決

之
參
考
，
若
未
做
到
應
盡
職
責
，
則
可
判
決
再
六
個
月
。
若
在
此
一
年
中
兒
童
的
危
機
仍

未
見
減
輕
，
則
判
決
兒
童
帶
離
家
庭
，
暫
時
安
置
寄
養
家
庭
或
庇
護
所
，
六
個
月
後
再
做

評
估
(
門
呵
呵
諾
言
已
戶
。
口
)
，
若
施
虐
者
仍
未
改
善
其
行
為
，
則
判
決
永
久
剝
奪
親
權
，
見

童
若
無
人
領
養
，
則
長
期
安
置
寄
義
家
庭
，
但
十
四
歲
以
上
、
已
婚
或
入
軍
隊
或
自
己
有

謀
生
能
力
者
，
法
官
可
認
定
他
寫
成
人
，
可
不
必
安
置
。

這
三
個
「
六
個
月
」
中
，
以
輔
導
計
童
的
目
標
而
言
，
頭
六
個
月
的
目
標
是
家
庭
稚

聽
(
肉
。
自
己
山
、
巴
巴
口

g
n
g
8
)

，
見
童
仍
留
在
家
中
。
第
二
個
「
六
個
月
」
為
家
庭
重

組

(
F
B口
可
門
而
已
口
同
甘
心
泣
。
口
)
，
兒
童
暫
時
被
帶
離
家
庭
，
第
三
個
「
六
個
月
」
則

是
永
久
計
畫
(
均
叩
門BS
E
a
1
ω
口
)
，
剝
奪
監
護
權
，
做
長
久
的
安
置
。
以
里
塔
克

拉
那
縣
為
例
，
該
縣
有
一
百
四
十
萬
人
口
，
平
均
每
月
接
狸
一
千
通
告
發
電
話
，
其
中
­

O
%
左
右
需
經
法
庭
訴
訟
，
而
四
%
的
見
章
被
判
決
必
頓
與
家
庭
分
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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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兒
童
保
護
措
施
之
特
色

根
接
上
述
，
可
看
出
美
國
對
兒
童
保
護
問
題
之
靈
頓
，
及
雖
有
完
整
的
見
童
保
誼
制



度
，
筆
者
認
為
有
幾
點
特
色
可
供
國
內
參
考

•• 

ω
有
可
遵
循
的
兒
童
保
護
專
注
及
質
施
辦
法
﹒
﹒
姐
定
告
發
責
任
及
對
台
發
人
的
保
障

，
告
發
人
可
安
心
地
見
義
勇
為
，
除
非
蓄
意
誣
告
，
通
常
不
會
有
法
律
責
任
，
而
對
知
情

木
報
者
定
有
刑
罰
，
更
是
一
紹
，
且
施
虐
者
必
須
接
受
輔
導
或
判
刑
，
都
有
實
質
的
實
施

管
道
及
方
法
。

仙W尊
重
社
工
員
的
專
業
知
識.• 

美
國
注
重
專
業
化
，
尊
重
專
家
意
見
，
不
以
外
行
做

內
行
事
。
社
工
員
的
各
項
報
告
是
法
官
判
決
的
重
要
資
料
。
社
工
員
必
讀
受
過
專
業
訓
練

及
領
有
證
照
，
因
此
他
們
為
個
案
所
擬
定
的
各
種
服
務
計
壺
，
具
有
制
約
力
量
。

ω
鼓
勵
民
間
團
體
率
與.. 

通
常
政
府
與
私
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訂
立
契
約
(
白
。
旦
旦
旦

)
，
也
政
府
贊
助
大
部
份
經
費
，
並
定
期
評
估
其
服
務
成
果
及
轉
介
個
案
。
如
加
德
那
保

健
中
心
，
政
府
補
助
六
O
%
經
費
，
其
餘
來
自
聯
合
募
捐
基
金
會
(
C
E
Z已
若
是
)
，

少
部
份
由
機
構
自
籌
，
因
此
他
們
沒
有
經
費
不
足
的
壓
力
，
可
全
心
致
力
於
專
業
服
蕩
。

以
聖
塔
克
拉
那
縣
立
兒
童
庇
護
所
為
例
，
該
所
提
供
緊
急
安
置
，
視
個
案
情
形
，
將
部
份

個
案
轉
介
至
私
立
機
構
接
受
輔
導
或
安
置
，
不
但
建
立
良
好
的
轉
介
服
務
網
，
充
份
發
揮

合
作
功
能
，
節
省
人
力
，
同
時
政
府
也
可
節
省
經
費
，
因
創
辦
一
個
機
構
所
需
的
經
費
及

人
事
行
政
管
理
所
投
注
的
心
力
都
相
當
龐
大
。
不
但
如
此
，
民
眾
也
得
到
更
多
的
福
利
，

除
了
服
務
的
對
象
增
加
外
，
民
眾
可
花
較
少
的
代
價
而
得
到
服
藹
，
一
扭
公
家
機
構
，
每

小
時
心
理
諮
商
的
費
用
為
一
二
五
美
元
，
私
立
機
構
僅
需
六
0
至
一
0
0
美
元
。

ω
兒
童
保
護
制
度
化
•• 

除
立
法
外
，
兒
童
保
護
機
構
有
完
善
、
統
一
的
處
置
流
程
、

方
法
及
社
會
資
源
網
絡
，
並
明
定
處
置
時
效
，
切
實
的
將
司
法
、
舊
政
、
學
校
、
專
家
、
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及
社
區
聯
合
起
來
，
提
供
積
極
有
殼
的
處
置
方
法
及
保
護
網
。

伺
機
構
的
人
事
編
制
完
整
:
依
工
作
性
質
分
類
，
並
由
專
人
負
責
。
以
聖
塔
克
拉
那

縣
立
兒
童
庇
護
所
附
設
之
學
校
為
例
，
八0
名
兒
童
帥
編
制
七
位
老
師
，
另
外
尚
有
社
工

員
、
心
理
醫
師
、
行
政
人
員...... 

等
，
平
均
一
人
照
顧
八
至
一
0
名
兒
童
。
另
外
皮
爾
威

爾
遜
中
途
之
家
，
僅
安
置
五
名
兒
童
，
雖
然
有
時
也
做
街
頭
的
宣
蹲
服
務
，
師
編
有
全
職

服
務
人
員
六
名
，
同
時
必
頸
包
括
心
理
家
及
社
工
員
。

六
、
結
語

綜
合
上
述
各
點
，
美
國
的
兒
童
保
護
做
法
值
得
我
們
參
考
與
稽
鏡
，
但
是
由
於
民
情

-
m會
、
文
化
背
景
不
同
，
兒
童
虐
待
的
定
義
必
頸
針
對
國
內
民
情
而
定
。
以
美
亞
社
區

協
進
會
的
經
驗
，
初
移
民
至
美
國
的
我
國
民
眾
，
管
教
兒
童
常
帶
給
他
們
很
大
的
困
擾
，

例
見
章
被
父
母
體
罰
淤
血
，
學
校
老
師
只
要
疑
似
虐
待
，
即
向
有
關
單
位
告
潑
，
當
父
母

被
轉
介
到
機
構
來
時
，
都
感
到
非
常
的
不
解
與
償
怒
。
甚
至
見
童
在
學
會
自
我
保
護
同
時

，
也
學
會
了
威
脅
父
母
，
若
父
母
打
罵
他
，
他
表
示
要
打
×
×
電
話
，
台
發
父
母
虐
待
，

在
國
人
的
觀
念
中
，
管
教
孩
子
是
家
務
箏
，
較
沒
有
「
兒
童
屬
於
國
家
社
會
」
的
觀
念
。

「
不
打
不
成
器
」
、
「
棒
頭
出
孝
子
」
的
傳
統
觀
念
、
習
性
仍
普
遍
存
在
國
內
社
會
，
因

此
，
如
何
去
界
定
適
合
我
們
民
惰
的
見
童
虐
待
、
疏
忽
定
義
，
有
待
專
家
、
學
者
進
一
步

的
論
定
。正

祖
見
童
保
護
問
題
是
必
然
的
趨
勢
，
從
最
近
擷
傅
的
見
童
綁
案
、
單
親
家
庭
的
運

漸
增
加
、
工
業
化
社
會
帶
來
的
附
產
品
|
|
社
會
問
題
，
在
在
都
在
警
示
兒
童
保
護
的
重

要
性
。
預
防
重
於
治
療
，
本
會
除
加
強
兒
童
保
護
宣
導
及
個
集
處
置
外
，
我
們
更
殷
切
盼

望
政
府
及
國
人
能
有
此
共
識
，
結
合
民
間
團
體
建
立
兒
童
保
護
制
度
及
早
日
促
成
見
童
保

護
法
之
設
立
，
以
落
質
見
童
保
護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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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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